
桃園市桃園區莊敬國小 114學年度校內語文競賽實施計畫 

一、目的： 

1.配合本校各處室主題，加強語文教育，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生命教育宣導。 

   2.藉由校內語文競賽情境，訓練學生的臨場應對與表現。 

3.提升學生的讀、說、寫之能力。 

4.擇優學生代表學校參加語文競賽。 

 

二、活動時間：114年 11月 27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8：10--10：30 

 

三、賽程編排及場地： 

競賽日期：114年 11月 27日（四） 

時間 8：00 ~8：10 8：30~10：15 8：30~10：10 8：30~10：15 8：30~10：10 

活動

內容 

各項比賽 

活動準備 

國語演說 

（中年級組） 

國語演說 

（高年級組） 

國語朗讀 

（中年級組） 

國語朗讀 

（高年級組） 

參賽

年級 

 ★三、四年級各班選

派一人參加。 

★五、六年級各班選

派一人參加。 

★三、四年級各班選

派一人參加。 

★五、六年級各班選

派一人參加。 

比賽

地點 

 
五樓音樂教室三 五樓自然教室三 五樓英語教室一 五樓英語教室二 

備註  演說 3-4分鐘 演說 3-4分鐘 朗讀 3分鐘 朗讀 3分鐘 

 

時間 8：30~10：10 8：30~9：00 8：30~9：20 8：30~10：15 8：30~10：10 

活動

內容 
作文 字音字形 寫字 

閩南語朗讀 

（中年級組） 

閩南語朗讀 

（高年級組） 

參賽

年級 

★三至六年級各班選

派一人參加。 
★三至六年級各班選

派一人參加。 
★三至六年級各班選

派一人參加。 
★三、四年級各班選

派一人參加。 

★五、六年級各班選

派一人參加。 

比賽

地點 

 

五樓英語教室三 

   

五樓英語教室四  

4F 自然教室一 

(高年級) 

4F 自然教室二 

(中年級) 

五樓音樂教室一 五樓音樂教室二 

備註 限 90分鐘 限 10分鐘 限 50分鐘 朗讀 3分鐘 朗讀 3分鐘 

四、競賽內容程與規則一覽表： 

項目 競賽時間 評審標準 內容規定 注意事項 



項目 競賽時間 評審標準 內容規定 注意事項 

演
說
（
國
語
） 

總分鐘： 

3至 4分鐘 

第一次按

鈴：3分鐘 

第二次按

鈴：4分鐘 

 1、語音：45% 

（聲、韻、語調） 

 2、內容：45% 

（思想、結構、詞彙） 

 3、儀態：10% 

（儀容、態度） 

 4、時間：少於 3分鐘或超過

4分鐘時，每半分鐘扣一

分，未足半分鐘以半分鐘

計。 

 1、國語演說中年級題目： 

    我最喜歡的季節 

 

 2、國語演說高年級題目：  

   (1)時時心懷感恩 

   (2)我最懷念的美味 

         (2抽 1) 

1、聽到呼號後

應立即登台演

講，如超過一分

鐘不上台者即

以棄權論。 

 

朗
讀
（
國
語
、
閩
南
語
） 

三分鐘 

 

 

 1、語音：50% 

（發音及聲調） 

 2、氣勢：40% 

（句讀、語調、文氣） 

 3、儀態：10% 

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 

 4、時間：時間到即下臺，未

唸完不扣分。 

1.國語朗讀部份： 

(1)提供中年級國語朗讀文章

三篇(3抽 1)。 

  ○1 紅花草 

  ○2 清晨 

  ○3 讚美 

(2)提供高年級國語朗讀文章

三篇(3抽 1)。 

  ○1 木棉的禮物   

  ○2 拜訪春天 

  ○3 十月桂花香 

2.閩語朗讀部份： 

(1)以課外語體文為題材，提供

語音檔上傳 nas供各班下

載。 

(2)中年級閩語朗讀文章一篇 

  篇名:來學校上期待的時間 

(3)提供高年級閩語朗讀文章

二篇(2抽 1)，競賽員登台

前 8分鐘，當場親手抽題。 

   篇名:  

   ○1阿公變魔術   

   ○2老師頓龜 

1、抽題(8：20

開始)後，必須

在觀眾區，靜待

呼號，在準備時

間內可參閱資

料，但不得與他

人交談。 

2、聽到呼號後

應立即登台演

講，如超過一

分鐘不上台者

即以棄權論。 

作
文 

九十分鐘 

 

1、內容與思想：50% 

2、結構與修辭：40% 

3、書法與標點：10% 

1、題目當場公布。 

2、不得用詩歌韻文寫作外，並

詳加標點符號；不得帶參考資

料與字典，不得使用鉛筆或紅

筆書寫。 

 

寫
字 

五十分鐘 1、筆法：50% 

2、結構與章法：50% 

3、正確與迅速：錯別字或漏

字扣均一標準分數三分，

未及寫完者，每少寫一字

扣均一標準分數二分。 

1、題目事先公布。 

2、以傳統毛筆書寫楷書。 

3、內容: 

(1)中年級共二十八字 

(2)高年級共五十字 

字之大小為七

公分見方。 



項目 競賽時間 評審標準 內容規定 注意事項 

字
音
字
形 

十分鐘 

 

一律書寫標準字體，每字 1

分，塗改一律不計分。 

1、各組均為 100字（字音 50

字、字形 50字） 

2、使用藍色原子筆，不得使用

鉛筆或紅筆書寫，塗改一律不

計分。 

 

 


